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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公聽會邀請書 
名  稱 「高雄市校事會議處理師生紛爭調和程序制度建構」公聽會 

日  期 中華民國 115 年 6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12 時 

地  點 高雄市議會 1樓第一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 號） 

主持人 劉德林議員、黃柏霖議員 

出 席 單

位 

受 邀 人

員 

立法委員柯志恩、立法委員許智傑 
 
本會全體議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國中教育科、高中職教育科）、 
法制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社團法人: 
高雄市中小學校長協會、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高雄市家長協會、高雄
市各級學校家長會長協會、高雄市家長關懷教育協會、高雄市家長教育
權促進聯盟劉秀鳳理事長 
 
專家學者:  
(一)智圓法律事務所張宗隆律師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所長劉廷揚教授 
(三)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銘義副教授 
(四)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簡成熙教授 
(五)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其祿特聘教授 

公 聽 會

議 題 緣

起 及 探

討議題 

壹、 議題緣起：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遺辦法」2024 年 4 月
修法上路，高雄各級學校一年多來頻繁接獲家長檢舉招開多場「校園
事件處理會議」（校事會議），1引起學校很大困擾。 

    校事會議制度原本設計用於淘汰不適任教師，但根據教育部統計，
113 年 4月 17 日至 114 年 5月 30 日，全國高中校事會議共 1372 件，
被調查教師 1124 人，其中無相關情節案件 382 件，解聘、停聘或不
續聘僅 26 人；換算比例，受調查教師占全國高中教師不到 0.5%，解
聘率約 2.3%，顯示實際退場的「不適任」教師人數極少。2教師們呼
籲，應檢討或廢除校事會議，改以專業支持、信任文化與明確標準取
代過度程序化審查，將制度焦點回歸教育本質，讓教師專注教學、學
生專注學習，校園才能真正擺脫「法律戰場化」，重建信任與專業。3 
高雄市中小學校長協會、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等教育團體及多位民

代，指學校校事會議引發匿名、濫訴現象，讓學校浪費大量資源且疲
於奔命，喊話廢除。2025 年 10 月 21 日高雄市教育局說明，關於有媒
體報導高雄巿各級學校「1124 名教師接受調查」數據，為誤引全國統
計資料。高雄市提報國教署檢舉案件共 174 件，其中受理 143 件、不
受理 31 件；受理案件經調查後，屬違反「教師法」相關規定並經解

                                                      
1 資料來源: 高雄學校頻開校事會議引發失控濫訴 校園恐成司法戰場 | 文教新訊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2 資料來源: 校事會議成「法律戰場」？第一線教師揭「投訴門檻過低」讓壓力爆表 
3 資料來源: 校事會議成「法律戰場」？第一線教師揭「投訴門檻過低」讓壓力爆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5%B8%AB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9074021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9074021
https://tw.news.yahoo.com/%E6%A0%A1%E4%BA%8B%E6%9C%83%E8%AD%B0%E6%88%90-%E6%B3%95%E5%BE%8B%E6%88%B0%E5%A0%B4-%E7%AC%AC-%E7%B7%9A%E6%95%99%E5%B8%AB%E6%8F%AD-%E6%8A%95%E8%A8%B4%E9%96%80%E6%AA%BB%E9%81%8E%E4%BD%8E-23000072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A0%A1%E4%BA%8B%E6%9C%83%E8%AD%B0%E6%88%90-%E6%B3%95%E5%BE%8B%E6%88%B0%E5%A0%B4-%E7%AC%AC-%E7%B7%9A%E6%95%99%E5%B8%AB%E6%8F%AD-%E6%8A%95%E8%A8%B4%E9%96%80%E6%AA%BB%E9%81%8E%E4%BD%8E-230000728.html


2 
 

聘、停聘及不續聘案件 2件、受行政懲處案件 39件，另 47 件經調查
不成立，其餘部分案件仍在調查中。4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於一百零九年六
月二十八日發布施行，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修正發
布。鑒於近期外界迭有反映實務運作衍生校園濫訴、耗損校園行政資
源等情形，為優化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增進教學品質，保障學生學
習權與教師工作權，妥適處理實務執行疑義，民國 115 年 01 月 12 日
再次修正，包括促進親師生溝通，使程序更加嚴謹及避免濫訴爭議等。
5 

貳、 公聽會目的及討論議題 
鑑於現行校園事件處理機制於實務運作上，已出現案件量增加、行

政資源負擔加重及紛爭前端處理機制不足等情形，為系統性檢視並精
進相關制度，特召開本公聽會，目的如下： 
一、檢視高雄市現行校事會議之運作情形及制度執行現況。（教育局等

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 
（一）校事會議之啟動門檻、案件處理流程及核定情形 
（二）實務運作對學校行政及教學現場之影響 

二、探討導入「師生紛爭調和程序」作為前端分流機制之必要性與制
度定位。（教育局等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 
（一）設置調和程序作為前端分流機制之必要性 
（二）調和程序之制度定位（修復式機制或其他性質） 
（三）適用範圍、啟動條件及與既有程序之分工 

三、分析新設機制之實務可行性、執行模式及配套條件。（教育局等相
關機關及學者專家） 
（一）執行主體與運作模式（校內或校外機制） 
（二）行政成本、時程控管及資源配置 
（三）教師專業保障與學生權益之帄衡 

四、釐清地方制度與中央法規之適用關係及制度調整方向。（教育局等
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 
（一）現行中央法規之適用範圍與制度空間 
（二）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之修正建議。 

五、為促進議題聚焦並形成具體建議，本次公聽會主動先行提出「高
雄市校事會議處理師生紛爭調和程序實施要點（草案）」，供與會
人員就制度設計進行實質討論，並彙整相關意見，提供教育局帶
回研議，作為後續制度規劃之參考。（教育局等相關機關及學者專
家） 

叁、議程： 
    09：30－10：00  報到，領取資料 

10：00－10：10  公聽會主持人致詞 
10：10－10：40  市府各局處單位代表報告 
10：40－11：20  學者專家發言 
11：20－11：50  與會貴賓發言及討論 
11：50－12：00  主持人結論 

備註 一、受邀單位請派員參加。 
二、出席人員請  貴機關准予公(差)假。 

                                                      
4 資料來源: 高雄教團喊校園濫訴應廢校事會議 「人本」要求教局公開澄清數據 - 高雄市 - 

自由時報電子報 
5 資料來源: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法規內容-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

資遣辦法 

https://news.ltn.com.tw/news/Kaohsiung/breakingnews/5218491
https://news.ltn.com.tw/news/Kaohsiung/breakingnews/521849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995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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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高雄市校事會議處理師生紛爭調和程序實施要點(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目的】 

為妥適處理教師與學生間之教育紛爭，避免濫用行政調查資源，落實校園修復

式正義，並兼顧學生表意權、受教權與教師專業尊嚴，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法源依據與程序定位】 

一、本程序依《教師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二、本調和程序屬修復性對話機制，非懲處程序。 

三、調和程序原則上不得取代依法應進行之調查或評議程序；但經認定屬輕微

糾紛且調和成立者，得作為結案之依據。 

四、調和結果不得逕作為教師懲處之依據。 

 

第二章 適用範圍與分流原則 
 

第三條【適用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下列情形： 

一、教學方式認知差異。 

二、管教溝通爭議。 

三、情緒衝突或互動誤解。 

四、其他屬溝通性質之教育爭議。 

五、經校事會議認定尚未達應啟動調查程度之輕微紛爭。 

 

第四條【不適用情形】 

下列事項不得適用調和程序： 

一、涉及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等法定評議程序事項。 

二、涉及性別帄等教育法專法案件。 

三、涉及刑事責任或重大違法情事。 

四、涉及重大身心侵害。 

 

第三章 啟動條件與程序保障 
 

第五條【啟動條件與調查暫緩】 

一、校事會議審議案件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決議啟動調和程序： 

  (一) 事件性質屬溝通誤解或價值差異。 

  (二) 未涉及重大違法或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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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雙方均書面同意參與。 

  (四) 經評估調和有助關係修復。 

二、決議啟動調和程序期間，學校應暫緩組成調查小組及暫停調查程序，以節

省行政資源並避免對立升高。 

三、建議於事件發生後，給予雙方三至五日之情緒冷靜期，再行啟動調和程序。 

 

第六條【自願原則】 

一、調和應採完全自願原則。 

二、教師有拒絕參與之權利，不得視為不配合或作為不利評價。 

三、不得以行政壓力要求參與。 

 

第七條【權力不對等保障】 

一、應審慎評估師生及家長間權力差距可能造成之壓力。 

二、如任一方有安全疑慮、遭騷擾或報復疑慮，不得啟動調和。 

三、必要時得採分開會談或間接修復方式。 

 

第四章 教師專業保障條款 
 

第八條【專業尊嚴與證據排除保障】 

一、調和過程不得預設教師有違失。 

二、不得要求教師先行道歉作為調和前提。 

三、教師於調和過程中之所有對話、陳述、讓步或承諾，無論調和成立與否，

均不得作為後續調查報告、考核會審議或任何行政懲處之證據與參考依據。 

四、調和程序進行期間，當事人不得以蒐集調和資料為由，要求閱覽、抄錄或

複製尚未結案之校園安全監視影像或行政調查卷宗。 

 

第九條【申訴權保障】 

一、教師參與調和不影響依法提起申訴之權利。 

二、調和成立亦不視為放棄法律救濟權。 

三、不得要求教師簽署放棄申訴聲明。 

 

第十條【專業評量權保障】 

一、不得以調和程序干預教師依法行使評量權與班級經營權。 

二、涉及成績爭議者，應依成績評量規定另行處理。 

三、調和結果不得作為改變專業評量之強制依據。 

 

第十一條【程序公帄與陪同權保障】 

一、調和人原則上應由校外具修復式正義專業資格者擔任；若由校內人員擔任，

須經當事教師書面同意。 

二、教師得申請更換調和人。 

三、教師得有二名以內之陪同人員（如教師會代表或律師）出席，並得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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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協助陳述意見、提供法律或專業諮詢，調和人不得無故限制其發言。 

 

第五章 調和方式與進行 
 

第十二條【進行方式與保密義務】 

一、應取得學生（未成年者含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對於具備表意能力之學

生，應尊重其本人參與或不參與之意願，不得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決定。 

二、得採個別會談、共同對話或修復式會議。 

三、本程序以十四日內完成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以免延誤後續倘需進

行之法定調查時效。 

四、參與人員均負有嚴格保密義務。若任一方於調和期間將案情公開於媒體、

社群網路或散布予無關之第三人，調和人得視情節終止調和程序，並註記

歸責事由。 

五、任一方無正當理由拖延程序或連續二次無法配合排定時間者，視同調和不

成立。 

 

第六章 結果處理與追蹤 
 

第十三條【結果處理與效力】 

一、調和成立者，應製作書面紀錄，載明共識事項。該紀錄僅限於執行共識內

容使用，不得歸入教師個人人事檔案或作為年度考核之負面參據。共識內

容不得違反教育法規、逾越教師專業倫理或包含顯失公帄之條款。 

二、對於非屬法定應通報或重大違法之案件，經調和成立者，校事會議得決議

免予調查或終止調查程序，並予以結案。針對同一事件事實，除發現新事

證外，主管機關及學校不得重新啟動調查或懲處程序。上級機關應尊重學

校之調和結果，非有法定無效事由，不得逕命重啟。 

三、調和未成立者，回歸原行政程序。行政端及調查小組不得因教師曾參與或

拒絕調和，而為不利之推定或加重其責任。 

 

第十四條【追蹤與支持】 

一、由輔導單位進行適度追蹤。 

二、提供學生心理支持及正向行為輔導，引導學生建立正確之受教態度。 

三、必要時提供教師專業支持或班級經營協助。前述對教師之協助，應徵詢教

師意願後實施，並以諮詢、資源提供為主，不得轉化為針對不適任教師之

輔導期或觀察期。 


